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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 

金税三期系统上线有关事项的公告 
 

金税三期工程是国家电子政务“十二金”工程之一，实现了全

国税收征管与服务的统一规范，系统功能更强大，内容更完备，

运行更流畅，是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、优质全面的税

收服务的坚实基础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一部署安排，金税三

期工程优化版系统（以下简称金税三期系统）将于 2016年7月起

在本市税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。为确保金税三期系统如期顺利上

线和平稳高效运行，最大限度降低系统上线对纳税人正常经营的

影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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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系统上线期间暂停业务办理安排 

2016年6月28日至7月7日，本市将停止运行原有税收征管系

统及相关信息系统，进行新旧系统切换，具体涉及发票票证及其

他单证的数据盘存、数据迁移、新系统启用、期初数据录入等相

关准备和检查验证工作。在此期间的涉税（费）业务办理安排如

下： 

（一）本市各房产交易大厅办税窗口、车辆购置税征收所、

行政服务中心办税窗口、发票代开点、委托代征单位等办税场所

将暂停对外办理所有涉税（费）业务； 

（二）上海税务网站的网上办税服务厅、发票信息查询等网

上应用服务，以及网上电子申报客户端将暂停使用； 

（三）本市各办税服务厅（包括自助办税服务终端）将暂停

办理除以下业务外的所有涉税（费）业务： 

1. 增值税发票（包括：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、

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）的抄（报）

税； 

2. 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机动车销

售统一发票的认证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数据报送； 

3. 税控收款机发票抄税； 

4. 涉税咨询业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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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恢复业务办理安排 

 2016年7月8 日上午 8:30起，本市各办税服务厅、车辆购置

税征收所、房产交易大厅办税窗口、行政服务中心办税窗口、发

票代开点、委托代征单位等办税场所恢复办理各类涉税（费）业

务；上海税务网站的网上办税服务厅、网上申报等网上应用服务

恢复使用。  

三、申报期顺延调整安排 

本市2016年7月份申报期顺延，调整为7月 8日至7月 25日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  请纳税人根据本公告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，于 2016

年 6月27 日16:30前尽早办理纳税申报、发票领用、涉税审批事

项申请等事项。 

（二）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后，部分纳税人端业务系统（软件）

可能需要升级后才能使用，请纳税人按照提示及时进行在线升

级，或登录上海税务网站 (http://www.tax.sh.gov.cn)相关栏目下载

升级包及操作手册进行手动升级。如遇业务系统（软件）无法正

常使用的情况，请纳税人联系对口的网上申报服务单位。 

（三）金税三期系统上线运行初期，受业务量增大、业务办

理集中等影响，可能会出现办税服务厅拥堵、等候时间延长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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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请纳税人合理安排涉税（费）业务事项办理时间，尽量错峰

办理。 

（四）金税三期系统上线期间，所有涉及纳税人涉税（费）

业务办理的事宜，税务机关将通过税务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短信、

办税服务厅、电视、媒体等正规途径和渠道及时告知纳税人，请

纳税人及时关注，切勿相信不法分子编造散布的各类涉税虚假信

息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 

（五）其他未列明事项，详见后续通知。纳税人可关注上海

税务网站、微博、微信或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、12366纳税服务

热线咨询，有关问题、意见及建议也可通过上述渠道向税务机关

反映。 

感谢全市广大纳税人长期以来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，对

于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市国國家税务局 

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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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各区县税务局，各直属分局。 

上海市国家税务局、上海市地方 

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承办 办公室2016年6月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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